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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教學意見調查辦法 

 

115.04.29 114學年度第5次教務會議通過 

115.05.19 114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通過 

115.05.27 114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增進教學成效，特訂定「佛光

大學教學意見調查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校專、兼任教師均應接受教學意見調查，採六點量表，調查內容為教師教

學、學生學習成果及綜合評估。(見附表一) 

第 3 條  教學意見調查目的為： 

一、作為教師個人改進教學之參考。 

二、作為教師升等及教學優良獎之評量指標。 

三、作為專、兼任教師每年續聘之評量指標。 

四、作為教師評鑑之評量指標。 

第 4 條  每學期實施課程教學意見調查，由教務處統籌辦理。第6-7週實施期中教學意見

調查，第16-18週實施期末教學意見調查。完成填答者，可優先線上查閱該科成績。 

第 5 條  教學意見調查結束後，授課教師須於一週內登入教師系統回饋學生意見，系所主

管須於一週內完成審閱。主管審閱後，開放原選課同學查閱。授課教師得視需要調整

教學計畫表或修訂課程內容，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每學期系統提供教學意見調查結果統計表： 

一、個別教師的課程統計表：供教師、系所主任及院長參考。並於期末填答開始

起，系統每天提供填答率至填答結束。 

二、系所、學院及全校教師平均統計表：供一二級教學主管、教務長及校長參考。 

三、系級單位填答率排行榜：校務會議頒發前三名獎狀(金)。 

  各院系所主管(含學位學程及通識教育委員會)及開課單位主管可查詢所屬課程

之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各項教學意見調查資料及結果應視同機密資料，各級經辦人員

應負保密義務不得洩漏，並依相關個資法規辦理；惟本辦法明訂得公開之統計資料，

不在此限。 

第 6 條  具下列任一情形者，其教學意見調查不列入教師教學意見調查成績： 

一、大學部填答人數少於8人、研究所少於3人，或填答率低於五成者。 

二、二人（含）以上合授之課程。 

第 7 條  教學意見調查未達4.2分者，列為教學待改進課程，其處置方式如下： 

一、專任及專案教師：依據「佛光大學教學意見調查結果輔導辦法」辦理。 

二、兼任教師：如某課程評點分數未達4.2分時，應停授該科目。若為學年課程且師

資難覓者，得由主管上簽個案處理。 



三、合授課程：全體授課教師應共同提出檢討與改善方案。 

第 8 條  教師不得以威脅、利誘或其他足以影響學生填答意願之不當行為引導學生反應

意見。任課教師若有不當行為經檢舉查證屬實者，由開課單位所隸屬之院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處理， 並列入教師聘任、評鑑與升等之審酌資料。 

第 9 條  教師對教學調查意見結果有疑義時得向教務處提出申訴，由教務長籌組申訴小

組研議之。經申訴小組會議決議申訴通過者，免納入第7條項目之規範。 

第 10 條  本校教師應參加教學研習活動，以提升整體教學品質。 

第 11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一） 

「教學意見調查」網路問卷(六點量表) 
 

第一單元：「教師教學」 

01.教學態度認真、負責、並按時上課。 

02.授課的表達與說明非常清楚。 

03.講授章節份量及進度都掌握得宜。 

04.考核與評分的方式，公平合理。 

 

第二單元：「學生學習成果」 

05.修完這門課後，我能掌握這門課重要內容與概念。 

06.這門課幫助我發現問題的能力。 

07.這門課幫助我清楚表達看法，使他人聽懂。 

08.修完這門課後，我有興趣繼續探索相關議題。 

 

第三單元：「綜合評估」 

09.修習本課程後，個人覺得受益良多。 

10.整體而言，本科目教師的教學優良。 



佛光大學教學意見調查辦法全部條文修正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為提升教師教學品

質，增進教學成效，特訂

定「佛光大學教學意見調

查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 1 條  本校為協助教師提

昇教學品質，增進教學效

果，特訂定「佛光大學教

學意見調查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修正文字。 

第 2 條  本校專、兼任教師均

應接受教學意見調查，採

六點量表，調查內容為教

師教學、學生學習成果及

綜合評估。(見附表一) 

 

第 2 條  本校專、兼任教師均

應依本辦法之規定，接受

教學意見調查。 

修正條文及附表內

容： 

1.原採五點量表，

現改為六點量表。 

2.原提供31題選列

題目，由教師於開

課時自行設定，現

改為固定10題，統

一調查內容並簡化

操作，教師無須另

行選題，附表一列

示完整題目供直接

使用。 

第 3 條  教學意見調查目的

為： 

一、作為教師個人改進

教學之參考。 

二、作為教師升等及教

學優良獎之評量指

標。 

三、作為專、兼任教師每

年續聘之評量指

標。 

四、作為教師評鑑之評

量指標。 

第 3 條  教學意見調查施測

目的為： 

一、作為教師個人改進

教學之參考。 

二、作為教師升等及教

學優良獎之評量指

標。 

三、作為專、兼任教師每

年續聘之評量指

標。 

四、作為教師評鑑之評

量指標。 

調整文字表述。 

第 4 條  每學期實施課程教學

意見調查，由教務處統

籌辦理。第6-7週實施期

中教學意見調查，第16-

第 4 條  每項課程教學意見

調查之施測，以每學期方

式進行之，並由教務處負

責。期中施測於期中考前

簡化實施時間的描

述。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18週實施期末教學意見

調查。完成填答者，可優

先線上查閱該科成績。 

 

一週至期中考開始前實

施；期末施測時間，第一

學期自教師上傳期末成

績起，至期末考試結束後

三週；第二學期自教師上

傳畢業年級期末成績起，

至全體學生期末考結束

後三週。完成填答者，可

優先線上查閱該科成績。 

第 5 條  教學意見調查結束

後，授課教師須於一週

內登入教師系統回饋

學生意見，系所主管須

於一週內完成審閱。主

管審閱後，開放原選課

同學查閱。授課教師得

視需要調整教學計畫

表或修訂課程內容，以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每學期系統提供教

學意見調查結果統計

表： 

一、個別教師的課程統

計表：供教師、系

所主任及院長參

考。並於期末填答

開始起，系統每天

提供填答率至填

答結束。 

二、系所、學院及全校

教師平均統計表：

供一二級教學主

管、教務長及校長

參考。 

三、系級單位填答率排

行榜：校務會議頒

發 前 三 名 獎 狀

(金)。 

各院系所主管(含

第 5 條  教學意見調查之結

果： 

一、期中： 

  教學意見調

查中學生所表達

之意見，由各授課

教師於調查完成

後兩週內，進入教

師系統回覆，並由

系所主管進行檢

視；授課教師得視

需要調整教學計

畫表或修訂課程

內容，以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二、期末： 

  教學意見調

查不佳課程係指

評 點 分 數 未 達 

3.5 分。如填答人

數少於10人，該課

程評點成績不納

入計算；併班上課

之課程，其課程評

點分數視為單一

課；合上課程之評

點分數不納入各

教師個人平均分

數計算。課程評點

分數未達3.5分之

將原第6條個資規

範併入本條，調整

條文順序，新增統

計表項目。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學位學程及通識教育委

員會)及開課單位主管

可查詢所屬課程之教學

意見調查結果。各項教

學意見調查資料及結果

應視同機密資料，各級

經辦人員應負保密義務

不得洩漏，並依相關個

資法規辦理；惟本辦法

明訂得公開之統計資

料，不在此限。 

專任及專案教師

之輔導機制，另訂

「佛光大學教學

意見調查輔導辦

法」。 

三、文字意見之回應，

於主管審閱後，開

放原選課同學查

閱兩週。 

第 6 條   具下列任一情形

者，其教學意見調查不列

入教師教學意見調查成

績： 

一、大學部填答人數少於

8人、研究所少於3

人，或填答率低於五

成者。 

二、二人（含）以上合授

之課程。 

第 6 條  教學意見調查結果

之處理： 

專任教師同一門課

連續二次課程評點分數

未達3.5分者，應調整課

程；專任教師同一學期

二門(含)以上課程評點

分數未達3.5分者，應由

其主管安排諮詢，且不

得超鐘點或校外兼課。 

合上課程評點分數

未達3.5分者，該課程全

體授課教師應提供檢討

改善方案。 

兼任教師某一門課

程評點分數未達3.5分

時，應停授該科目。若

為學年課程，且師資難

覓者，則由主管上簽個

案處理。 

教學意見調查結果

如有教學不力之情事

得依「佛光大學教師教

學不力處理辦法」處理

之。 

各院系所主管及開

課單位主管可上網查詢

所屬課程之教學意見調

1. 僅保留不列入

個人評量條件，降

低填答人數標準，

其餘規定移至第5、

7條。 

2.專任教師本另有

訂定「教學意見調

查結果輔導辦法」，

故刪除此項目。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查結果。 

各項教學意見調查

資料及結果應視同機密

資料，承辦本項意見調

查之各級經辦人員應負

保密之責。 

第 7 條  教學意見調查未達

4.2分者，列為教學待改

進課程，其處置方式如

下： 

一、專任及專案教師：

依據「佛光大學教

學意見調查結果輔

導辦法」辦理。 

二、兼任教師：如某課

程評點分數未達

4.2分時，應停授該

科目。若為學年課

程且師資難覓者，

得由主管上簽個案

處理。 

三、合授課程：全體授

課教師應共同提出

檢討與改善方案。 

 新增條文： 

1.配合教學意見調

查改採六點量表，

調整未達標準分數

為4.2分。 

2.明確規範未達標

準課程之處置方

式。 

第 8 條  教師不得以威脅、

利誘或其他足以影響學

生填答意願之不當行為

引導學生反應意見。任

課教師若有不當行為經

檢舉查證屬實者，由開

課單位所隸屬之院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處

理，並列入教師聘任、評

鑑與升等之審酌資料。 

第 7 條  教師不得以威脅、

利誘、利益交換或其他

不當方式引導學生反應

意見。任課教師若有不

當行為經檢舉查證屬實

者，由開課單位所隸屬

之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處理， 並列入教師

聘任、評鑑與升等之審

酌資料。 

修正文字及條次。 

第 9 條  教師對教學調查意

見結果有疑義時得向教

務處提出申訴，由教務

長籌組申訴小組研議

之。經申訴小組會議決

 新增教師申訴條

文。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議申訴通過者，免納入

第7條項目之規範。 

第10 條  本校教師應參加教

學研習活動，以提升整

體教學品質。 

第 8 條  本校教師應參加教

學研習活動，以提昇整體

教學品質。 

統一用詞及修正條

次。 

第 11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第 9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修正條次。 

 


